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教職員留職停薪申請書 

申 請 人 職稱 正反面影印 姓名 
已詳閱第 2頁「留職停薪注意事項」 

(請簽章) 
 

年  月  日 

申 請 種 類 

□ 進修（□國內；□國外）□ 育嬰 □ 侍親 □ 依親 □ 兵役 □ 其他(         ) 

□ 育嬰（育嬰子女姓名及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配偶有無就業： 

□有； 

□無，配偶未就業者，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但有正當理由並經學校核准

者，不在此限。故配偶如未就業者，須檢附正當理由相關佐證資料憑核） 

是 否 首 次 

申 請 

□ 本次為首次申請。 

□ 同一事由前已申請核准有案，擬再次申請。(不同事由視為首次申請) 

（請註明前次核准起迄日：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本次擬申請 

之起迄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申 請 原 因 

(簡要敘明) 

 

◎是否願意自費繼續參加公教人員保險   □ 願意繼續參加     □ 不願意繼續參加 

(以同一原因連續留職停薪期間（含延長），不得更改原已選擇之意願，勾選前請妥慎考量) 

應注意事項

及證明文件 

 

申請種類 申 請 條 件 應檢附證明文件 

進 修 已核准赴國內外進修學位 入學通知單 

育 嬰 養育 3足歲以下子女者 
關係證明(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 

配偶在職證明書 

侍 親 

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
親屬老邁(65 歲以上)或重
大傷病須侍奉者或配偶或
子女重大傷病須照護者 

關係證明(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 

老邁或重大傷病須侍奉證明 

依 親 

配偶因公派赴國外工作或
進修，其期間在 1年以上須
隨同前往者。 

配偶因公奉派國外或工作 1年以上之證

明文件 

兵 役 應徵入伍 應徵入伍通知書 
 

備  註 同一事由擬再次申請者，請檢附前次核准證明文件。 

單位主管 人事室 教務處 校 長 批 示 

 

   

請閱覽背面留職停薪注意事項，避免您的權益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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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職停薪注意事項： 
1.育嬰留職停薪人員請依實際需要申請，惟考量學生受教權及校務運作應與學 

  校協商合致。. 

2.教師申請留職停薪應配合聘約有效期間申請，期滿如獲續聘，得依相關法令 

再行申請延長。 

3.留職停薪均以 2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 1年，停薪期間仍具公職人員身分， 

不得在外從事與申請事由無關之進修、兼職或兼課等，違反規定者，取消其 

留職停薪資格限期復職，並依有關規定議處。 

4.留職停薪期滿前 20日，或期滿前原申請原因消滅時，應返校申請復職，逾

期經學校通知仍不申請者，依聘約暨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5.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員加保年資滿1年以上，養育3足歲以下子女，辦理育嬰

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者，得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前項津貼，以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保險俸（薪）給

百分之六十計算，自留職停薪之日起，按月發給；最長發給6個月。但留職

停薪期間未滿6個月者，以實際留職停薪月數發給；未滿1個月之畸零日數，

按實際留職停薪日數計算。同時撫育子女2人以上者，以請領1人之津貼為限。 

夫妻同為本保險被保險人者，在不同時間分別辦理同一子女之育嬰留職停薪

並選擇繼續加保時，得分別請領。【請注意】：依銓敘部及教育部函釋，配

偶如未就業，原則上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但如有正當理由，並經機關核

准者，不在此限。故申請人配偶如未就業者，應併同敘明本人須申請育嬰留

職停薪之正當理由，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憑核。 

6.留職停薪可能影響之權益如下，請妥慎考量： 

(1)留職停薪進修者，其服務義務期間為留職停薪之相同時間。 

(2)留職停薪期間達考績（核）年度七個月以上者，當年不予考績（核）。 

(3)留職停薪期間不計入退休（職）年資，復職後亦不得購買年資。 

(4)除因育嬰、侍親、配偶或子女重大傷病、依親而核准留職停薪者，其親 

屬死亡得依規定發給葬喪補助外，餘於留職停薪期間發生生活津貼之各 

項補助事故時，均不發給補助費。但服兵役者留職停薪，仍得核予各項 

補助。 

(5)為因應少子女化，鼓勵生育政策，公教人員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申

請結婚、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其中結婚及生育補助部分，自 99年 12

月 15日起發生之事實生效，子女教育補助部分，自 99學年度第 2學期

起發生之事實生效。 

(6)留職停薪期間如選擇公保退保者，如發生各項公保給付事故時，不得請 

領給付。 

◎ 請考量是否自費繼續參加公教人員保險，如有疑義請先洽詢人事室後再行抉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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